二、采购需求

（一）基本要求：
1.采购标的需实现的功能或者目标，以及为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要求；

2.采购标的需执行的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

3.采购标的需满足的质量、安全、技术规格、物理特性等要求；

4.采购标的的数量、采购项目交付或者实施的时间和地点；

5.采购标的需满足的服务标准、期限、效率等要求；

6.采购标的的验收标准；

7.采购标的的其他技术、服务等要求；

8.所有涉及知识产权的问题，由各投标人自行负责；
9.本招标文件提出的是最低限度的要求，投标人的方案应达到或优于本招标文件要求，且符合国家有关标准和规范要求，否则作无效投标处理；
10.所供食品必须是符合国家标准，国家没有相应标准、规范的，可使用行业标准规定；
11.参与实施学校配送供餐项目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未发生过食品安全事故，在经营活动中无重大违法记录；投标文件中提供相关承诺涵（格式自拟）未提供或提供不符合要求的作无效响应处理                                                                                     

12.对参加政府采购活动近三年不存在重大违法记录，但有违规行为和行政处罚的供应商重点核查，对供应商实控人进行实质性审查；中标后招标时发函给公安、法院、检察院、纪委监委对我县经营的营养餐供应商涉嫌违法违规行为进行函询；

13.依法取得食品经营许可等相关资质，落实“互联网+明厨亮灶”的相关要求；

14.中标供应商应具备功能齐全、分区明确、符合法律法规的场所，符合条件的食品处理区域及设施设备。中标供应商应具备覆盖食品食材加工全过程的实时视频监控系统，监控信号须接入县教体局，视频记录保存期限不得少于30天；

15.中标供应商应配备封闭式食品食材专用运输车辆不少于20辆车，专业冷藏配送车的载重>1吨/辆,专业冷藏配送车的车厢材质必须符合国家规范标准，底板防滑、易清洁，配备通风槽。配送车辆必须配备全程冷链及实时温控系统，确保食品食材温度恒定维持在0-4℃范围内，温度数据应自动记录在温控系统。配送车辆外表应有学生营养餐配送标识，车厢内应安装行驶轨迹与装卸过程监控设备，监控系统画面接入控制中心，配送工作人员应统一着装、统一配有健康证、统一挂标识牌等。在食品食材交接时，须使用监管部门指定水印相机进行双摄拍照，留存备查；

16.中标供应商须为本项目在岗配送司机、装卸工、库管、分拣、现场服务等全部从业人员投保有效《雇主责任险》，保险期限覆盖本项目全服务周期，保单在合同生效前完成投保并提交采购人核验原件、留存复印件；如人员增减，中标供应商须在 3 个工作日内完成保单增改保全，需提供人员清单，证书、三个月任一个月的社保，车辆明确台数，车辆照片，有效行驶证，车辆保险及车辆清单                                                                                                                                     

17.中标供应商应配备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和具备资质的营养师。中标供应商应建立食品卫生、安全管理制度，投保食品安全责任险等；         
18.本项目设定最高限价为53000000.00元，响应报价高于53000000.00元的不予评审。

（二）采购清单、主要采购需求及技术要求：

1.采购项目名称及基本情况：

明确招标项目为“宁都县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食材配送服务”；明确项目总要求“通过公开招标方式确定 1 家食材配送服务中标企业”、投标人须具备的基本条件、配送基本要求和食材具体要求；

（1）配送形式：中标供应商根据食谱向实施学校提供配送服务。食材各类品目配送由实施学校自行选择采取毛菜或净菜配送方式，中标供应商将营养餐食材（畜肉、禽肉、鱼肉、鸡蛋、豆制品、蔬菜、干货、大米、食用油、佐料、调味品等）配送至实施学校，食材保证新鲜。实施学校负责加工烹饪，为学生提供完整午餐。
（2）中央或省级专项膳食补助资金（共5元/生/餐）：按照原材料市场价格不低于5元的标准每餐提供食品食材。主荤菜：主要以猪肉、牛肉、羊肉、鸡肉、鸭肉、鸡腿、鱼肉等为主搭配少量蔬菜；副荤菜：主要以蔬菜为主搭配少量肉类；营养汤：主要以海带、紫菜等藻类，西红柿、冬瓜等新鲜果蔬，金针菇、茶树菇等菌菇，以及红豆、绿豆等杂粮作为主料；搭配少量禽蛋、豆腐、瘦肉等食料；其他：佐料、调味品及加工所需辅料根据实际需求搭配。畜禽肉总可食用量不少于105克/生/餐，蔬菜总量原则上不少于160克/生/餐（含豆类及发泡后的干货）；佐料、调味品及加工所需辅料根据实际需求适量配送。在每餐两荤一汤的基础上，确保每周吃上一餐牛肉（不少于30克）、一餐红烧肉、一餐鸡腿或鸭翅根。

（3）基础餐费（约0.8元/生/餐）：主要用于提供优质大米，根据学生食用需求足量配送。餐费由学生承担，学期开学后实施学校向学生家长收取，预收不得超过3个月，所收资金上缴至实施学校食堂专用账户，专账核算，专款专用，学期结束后实施学校根据实际供餐天数及数量将结余餐费退回学生家长或通过给学生加餐方式用完结余餐费，做到学期无结余。

	

	宁都县学生营养改善计划配送学校及人数

	序号
	学校
	供餐学生人数
	序号
	学校
	供餐学生人数

	1
	田头小学
	687
	22
	宁都五小
	319

	2
	田头中学
	317
	23
	竹笮中小学
	204

	3
	黄石小学
	934
	24
	青塘小学
	1836

	4
	黄石中学
	545
	25
	青塘中学
	563

	5
	对坊小学
	1179
	26
	赖村小学
	2532

	6
	对坊中学
	1159
	27
	赖村中学
	1171

	7
	长胜小学
	1048
	28
	洛口小学
	373

	8
	长胜中学
	465
	29
	洛口中学
	208

	9
	黄陂小学
	1212
	30
	东山坝小学
	295

	10
	黄陂中学
	942
	31
	东山坝中学
	200

	11
	钓峰中小学
	332
	32
	肖田中小学
	228

	12
	蔡江中小学
	538
	33
	东韶小学
	461

	13
	小布中小学
	733
	34
	东韶中学
	253

	14
	大沽小学
	422
	35
	固村小学
	665

	15
	大沽中学
	352
	36
	固村中学
	457

	16
	会同学校
	194
	37
	固厚小学
	356

	17
	石上学校
	272
	38
	固厚中学
	153

	18
	湛田小学
	187
	39
	田埠小学
	290

	19
	湛田中学
	106
	40
	田埠中学
	181

	20
	特殊学校
	105
	41
	安福中小学
	116

	21
	成才学校
	82
	
	
	

	小计
	11811
	小计
	10870

	合计
	22681




